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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改革的背景及原則

4

第二十二條 課程編製

一、課程編製應遵循教育制度的基本原則和總目標，以及各教

育類型和教育階段的目標。

二、政府須規劃各教育階段的課程框架，訂定學生須達到的基

本學力要求，其具體內容由專有法規訂定。

三、公立學校和第三十六條第三款（一）項所指的私立學校在

遵循澳門特別行政區課程框架和基本學力要求的前提下，

可自主發展其校本課程。

第二十三條 課程的內容和實施

四、幼兒教育的課程內容應是綜合的,其課程應以靈活多樣的

教學策略和學習活動實施。

1.1 第9/2006號法律《非高等教育制度綱要法》
的相關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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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 幼稚園課程現況

主要問題表現為幼兒教育小學化傾向

分科教學

課程目標偏重知識，且部分科目知識性要求偏高

以教師講授為主

評價多紙筆測驗

6

堅持以學生為本

優化課程結構

建立教育基準

提升教育品質

促進全人發展

1.3 改革的基本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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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幼兒教育課程框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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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 調整的方向與重點

保育與教育兼顧，提升校園生活的吸引力

避免小學化（過分分科），提倡綜合主題式學習

減輕不合理的學習負擔，尤其是過高的知識性要求

在確保每學年及每週學生在校時間的同時，適當減

少每週教學時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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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程宗旨的確定

學習領域的劃分

教育活動時間的規定

主要內容包括:

2.2 何為課程框架

幼兒教育課程的基本架構

10

2.3 課程宗旨

須致力促進幼兒達到《非高等教育制度綱要
法》所訂定的幼兒教育目標

培養學生基本的倫理觀念和道德行為；

養成學生的合群習性；

培養學生的衛生習慣，促進其身心健康；

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創造力，發展其多方面的潛

能；增進學生日常生活經驗；

增進學生的語言能力和其他溝通能力；

培養學生的藝術興趣；

養成學生基本的環保觀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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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確保上述要求的前提下，政府、學校和教師
發展幼兒教育課程尤須遵循下列原則：

為學生提供全面的、啟蒙性的教育

符合幼兒身心發展的規律和學習特點

關顧每個學生在體格、認知發展和社會文化背景等

方面的差異及其不同的教育需要

重視課程內容的綜合

善用幼兒的好奇心和生活經驗，促進其主動學習

以遊戲為基本的學習活動方式

堅持保育與教育相結合

12

2.4 學習領域的劃分

旨在促進課程統整，保障學生獲得多

元、均衡且完整的學習經驗，促進其

全人發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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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行法規的分類：

幼兒教育（38/94/M號法令）

鑑於幼兒教育係
全面及綜合，每
週課時最少為二
十三節最多為三
十六節。

發展感情、社會情感及道德之活動。

表現體格－運動及美感之活動。

發展以母語交流及表達之活動，
尤其口語、寫字及理解能力。

認識社會環境之活動。

開始學習數字(由0至10)及理解空間、
形狀、大小及量度等概念之活動。

每週課節培訓範圍

14

小學教育預備班
（38/94/M號法令）

23-34 TOTAL 總數

8-12

8-10

3-6

2-6 

口語表達、繪畫、勞作及運動活動。

開始學習母語，可以開始學習第二語言。

開始學習算術、運算及幾何圖形。

與環境有關之活動。

每週課節
最少及最多課節

培訓範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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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規教育課程框架之幼兒教育學習領域

健康與體育

語言

個人、社會與人文

數學與科學

藝術

16

學校可根據學生學習和發展以及

澳門社會發展的需要，在幼兒教育階

段跨學習領域設計綜合性的學習主題

及單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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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5 學校年度及教育活動時間

學校年度：

每學校年度實際進行教育活動的總時間

不得少於195學日

每年9月1日至翌年8月31日之期間

18

學日是指：

學校的教育活動日。

在午膳時間之前或午膳時間之後提供不少於七十分

鐘教育活動的視為半學日；

在午膳時間之前和午膳時間之後各提供不少於七十

分鐘教育活動的視為一學日；

但每學期末或每段末的考試日不受上述規定的限

制，每個考試日均視為一學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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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6 幼兒教育階段的課程計劃

尊重歷史與現實，並兼顧世界課程發

展的趨勢

借鑒臨近地區和其他國家課程改革的

經驗與教訓

出發點：

20

幼兒教育課程計劃表

非教學活動

140400-193050分鐘1200-1650分鐘

健康與體育

語言

個人、社會與
人文

數學與科學

藝術

幼兒教育階段
教育活動總時間

每週教育
活動時間

學習領域

教
學
活
動

一至三年級教育活動類別

每週教學活動時間
不得多於900分鐘

保育時間已包括在內

在幼兒教育一年級
不得要求學生學習寫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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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7 學校的課程開發

學校在遵守政府訂定的課程框架與基本學力要

求的前提下，可自主開發其學校的課程。

應重視和體現學校的教育理念和辦學特色，回

應學生和社會的發展需要。

22

學校的課程開發主要包括：

學校的課程目標

各年級課程的結構
學習領域的劃分
教學主題、單元的設立及時間安排
非教學活動及時間的安排

學生須達到的學力要求

具體教學內容、教學活動方式以及教學進度

保育措施的安排

教材的選用、改編或開發

評核的方式和準則

校曆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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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8 學習輔助措施

在教育活動時間內實施

目的：幫助學生克服學習上的困難及充分發展

對象：學習有困難或不足的學生

學有餘力或具特長的學生

方式：靈活、多樣

可請求有關的公共部門提供合作。

學校應對其成效作總結性評核。

24

2.9 課程評核

目的

檢視學校的課程編制的合理性及課程實施的

成效，促進學校的課程發展;

提升教學質量和教師的課程素養;

促進學生全人發展。



13

25

評核的依據

課程框架

基本學力要求

實施的方式和途徑

學校內部的評核

綜合評鑑和專項評鑑

幼兒教育階段學生的評核成績不影響學生的升級

26

三、幼兒教育基本學力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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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政府按學習領域或科目訂定的，對學生完成

某一教育階段的學習後所應具備的素養的基本要

求，其要素包括知識、技能、能力、情感、態度和

價值觀。它是學生未來發展和終身學習的基礎。

3.1 什麼是“基本學力要求”

28

何謂“基本要求” :

是絕大多數學生經過努力能夠達到的（基礎性）

體現本澳教育的傳統並以既有水準爲基礎（現實性)

能滿足未來個人和社會發展的需要（發展性）

指向的是學生的整體素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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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 “健康與體育” 、 “語言” 、 “個人、社會與

人文” 、 “數學與科學” 、 “藝術” 五個學習

領域訂定。

學習領域的劃分是相對的，不同類型學校可依

其教育特色和傳統作其他不同劃分。

3.2 基本規範說明

對課程模式和教材不作統一限制，以保障各校

課程的靈活性、多樣性和自主性。

各校在課程的安排上須注意課程的統整和銜接。

30

3.3 具體內容

健康與體育

認識身體

自我保護

心理健康

體格訓練與運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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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識身體

- 能說出眼、耳、口、鼻和四肢的名稱、主要特徵

和功用；

- 能注意到自己長大的變化；

- 知道男女有區別。

32

自我保護

- 有保護個人及周邊環境衛生的意識；

- 能注意飲食衛生和營養均衡；

- 有按時起居的意識；

- 能按照天氣和場合的變化穿著合適的衣服；

- 能辨別生活中常見的危險物品；

- 懂得保護自身安全的基本方法及注意安全；

- 能知道緊急情況的求助方法；

- 懂得預防常見傳染病的方法，初步瞭解保健常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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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理健康

- 能在日常生活中區分快樂、惱怒、哀傷等情緒；

- 會適當表達自己的情緒；

- 表現出樂觀的態度，初步具有容忍的品質；

- 對不同環境有初步的適應能力；

- 能面對困難，在活動中表現出自信。

34

體格訓練與運動

- 能說出運動的好處；

- 有興趣參加體育活動，並有自己喜歡的運動項目；

- 能作簡單的運動；

- 能保持身體動作的協調；

- 會使用簡易的運動器材；

- 能遵守運動規則，在運動中表現出體育精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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語 言

聽

說

讀

寫

36

聽

- 能分辨日常生活中常聽到的聲音；

- 能安靜、專著地傾聽他人說話；

- 喜歡聽故事，並能主動參與討論故事內容；

- 能基本理解所聽到的日常用語；

- 能將所聽的內容以自己喜歡的方式表達出來；

- 能聽懂學校日常活動中的指令，並按照指令行動；

- 能聽說簡單的第二語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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說

- 發音清楚、正確，能運用恰當的音量、語速、語調說出

較完整和連貫的語句；

- 能發表個人意見和參與簡單的討論，樂於與人交談；

- 說話有禮貌和自信；

- 能清楚表達自己的生活經驗、需要及情感，完整描述簡

單的事物；

- 能有表情地演繹故事、兒歌、話劇或進行角色扮演。

38

讀

- 有良好的閱讀興趣和習慣，喜歡閱讀圖書和圖片；

- 初步掌握閱讀圖書的方法；

- 對文字產生興趣，能認讀簡單的文字；

- 能辨別生活中常見的符號及標誌，知道其含意；

- 喜歡優美的兒童文學作品，並能簡單說出自己的理解；

- 能用簡單的圖畫或語句復述故事；

- 能改編、續編簡單的故事或兒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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寫

- 對書寫有興趣；

- 初步掌握正確的執筆方法及書寫姿勢；

- 能自製圖書，並利用圖畫或配合個別文字記錄

生活的經驗和感受。

40

個人、社會與人文

自我

自我與他人

自我與社會組織——家庭、學校、社區

自我與環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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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我

- 能認識自己的主要特點，基本瞭解自己與他人的異同；

- 能學習自理；

- 初步懂得愛惜生命；

- 喜歡學習，樂於參與學習活動；

- 初步具有自尊和誠實的品格；

- 有初步的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力。

42

自我與他人

- 有初步的責任感及待人處事的正確態度；

- 能學習相互欣賞、尊重、愛護和幫助身邊

的人；

- 樂於與人溝通、合作及分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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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我與社會組織——家庭、學校、社會

- 初步理解和遵守日常生活中基本的行為規則；

- 能尊敬家人和師長；

- 初步瞭解自己周圍的社區和環境；

- 初步知道重要的節日及其含義；

- 初步知道澳門主要的名勝古跡；

- 知道並能初步體會到澳門文化的多樣性。

44

自我與環境

- 有愛護環境和珍惜資源的意識，

並在這方面表現出初步的責任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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數學與科學

邏輯與推理

圖形與空間

數與量

科學態度

科學技能

科學現象

46

邏輯與推理

- 能分辨部分與整體的關係；

- 能按物體的大小、輕重、多少等屬性，進行比較

和排序；

- 能說出四季、月份、日期及時間的順序；

- 能說出日常生活中發生事件的順序和前因後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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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形與空間

- 能指認開放及封閉的線條，並在日常可見物件中

確認他們與幾何圖形的關係；

- 能指認及畫出圓形、正方形、三角形等基本平面

圖形；

- 能指認圓柱體、正方體、三角柱體等基本立體圖

形；

- 能指出某一物體的位置，及其與其他物體的空間

關係；

- 能理解及在他人的幫助下製作簡單的圖表。

48

數與量

- 能認識常見的數字符號；

- 能在分類中數出10以內物體的數量；

- 能借助實物或圖片對10以內的數量進行組合與

分解；

- 會按一定的順序唱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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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學態度

- 喜歡親近大自然，並對自然環境表現出興趣和

好奇；

- 愛護動植物；

- 喜歡提出所觀察到的問題，並試圖找到答案；

- 積極參與科學活動，樂於與人分享探索的收穫；

- 能體會到科學與生活的關係，對科學產生興趣，

並敢於發表個人看法。

50

科學技能

- 能運用感官探索自然與科學現象；

- 初步懂得科學探索的方法；

- 能嘗試比較自然環境中各種現象和材料的異同；

- 能口述觀察的過程及結果，並用自己熟悉的方式

記錄；

- 能適當並安全地使用簡單的科學用具和材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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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學現象

- 能察覺物體的運動現象，並列舉物體的外部特

徵；

- 能初步辨別自然界常見的生物和非生物的特性；

- 能分辨天氣變化和四季的特徵；

- 能初步瞭解人與常見動植物和環境的關係；

- 會說出與生活相關的重要自然資源的重要性。

52

藝 術

體驗

鑒賞

表達與創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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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 驗

- 能感受和體會到生活中人、事、物的美好；

- 喜歡欣賞優美的藝術作品，並能感受到其中的美；

- 能瞭解簡單的藝術表現方式和方法；

- 能感受不同材料的趣味，體會使用不同材料進行藝

術表達和創作的樂趣；

- 能通過參加各種藝術活動，體驗到自由表達和創作

的樂趣。

54

鑒 賞

- 對一種或多種的藝術類型表現出興趣；

- 樂於展示自己的作品，並欣賞他人的創作；

- 能分辨聲音的快慢、高低和強弱；

- 能分辨環境和藝術作品中的色彩、形狀和線條的

不同；

- 能說出生活中常見的表演節目類型的特色；

- 能注意到生活環境中聲音、色彩和人物肢體動作

的變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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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達與創作

- 能隨音樂旋律哼唱、拍打節奏及根據歌詞的詞意

展現肢體動作和表情；

- 能運用不同的顏色和美勞材料進行繪畫和設計；

- 樂於參與模擬和表演活動；

- 能在教師的引導下，利用不同的工具和道具進行

藝術創作，學習探索藝術創作的方法；

- 樂於與人分享藝術創作的感受。

56

謝 謝 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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幼兒教育課程計劃表

非教學活動

140400-193050分鐘

每學年總共按39週
計算（學校可按每
學校年度195學日自
主安排教學週數）

1200-1650分鐘

平均每學日
4-5.5小時

健康與體育

語言

個人、社會與
人文

數學與科學

藝術

幼兒教育階段教育
活動總時間

每週教育
活動時間

學習領域

教
學
活
動

一至三年級教育活動類別

每週教學活動時間
不得多於900分鐘

保育時間已包括在內

在幼兒教育一年級
不得要求學生學習寫字

58

課程計劃表(例)

58625550550575非教學活動時間合計

非
教
學
活
動

85750900800750教學活動時間合計

200200200入園早檢及離園整理活動

200200225飲水、排洗及小休

總 計

150150150茶點

戶外活動

區角活動

主題教學
活動

148575145013501325

200175150
200200200

500425400健康與體育

語言

個人、社會與人文

數學與科學

藝術

幼兒教育階段

教育活動總時間

（分鐘）
I3I2I1學習領域

教
學

活
動

每週活動時間（分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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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程及作息時間表(例)

8:40 - 9:00        入園及早檢
9:00 - 9:30        主題教學一
9:30 - 9:40        飲水、排洗及小休
9:40 - 10:10      主題教學二
10:10 - 10:40    茶點
10:40 - 11:05    主題教學三
11:05 - 11:15    飲水、排洗及小休
11:15 - 11:45    戶外活動
11:45 - 14:30    午餐及午睡
14:30 - 14:40    飲水及排洗
14:40 - 15:20    區角活動
15:20 - 15:40    離園整理活動

60

關於幼兒教育學習領域的劃分

各國或地區的不同分類：

內 地：健康、科學、社會、語言、藝術

香 港：體能與健康、語文、早期數學、科學與科技、
藝術

中國台灣(1987)：語文、工作、常識、音樂、健康、遊戲

中國台灣(2003)：語文、健康、社會、數學、科學、藝術

中國台灣(2006/暫訂)：認知、語言、美感、情緒、社會、
身體動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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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 本：健康、人際關係、環境、語言、表達

紐西蘭：幸福感、歸屬感、貢獻、溝通、探險

英 國：個人、社會和情緒發展、語言能力、數學發
展、肢體動作、創造力、對世界的理解。

各國或地區的不同分類：

62

部分國家和地區教育活動日數的規定

內地: 小學和初中為195日
高中為205日

香港: 190日

中國台灣: 200日

韓國: 20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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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（OECD）2009年的

《教育概覽》（Education at a glance 2009）的

統計結果顯示， OECD的國家和地區2007年
的平均數也超過180日。

日本: 小學和初中為200日
高中為198日

部分國家和地區教育活動日數的規定


